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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商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浙商大防控办〔2021〕4 号

关于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根据近期全国和全省疫情防控形势，省教育厅防控办连续下

发 2021 年第 28 号、29 号提醒函，以及校园安全工作第 17 号提

示，明确为更好降低全省校园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，保障师生身

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暂缓开展教育教学之外的其他聚集性活动。

第 28 号提醒函特别指出，近期发现部分学校未严格按照要求落

实外省返校提供 48 小时核酸检测报告等防控措施，给校园疫情

防控带来较大风险。经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就严格落

实校园疫情防控相关措施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立即开展防疫工作自查

各部门应立即开展一次本部门疫情防控自查工作，包括工作

机制、工作台账、人员配置等是否已建立健全，并再次向所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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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师生重申以下五点：

1. 坚持非必要不出本省。师生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

城市出差、旅游，确有必须出省事由的，需严格执行部门审批程

序，未经批准不得出省。

2. 坚持出省必须提前报备。出省人员必须提前完成出省报

备工作，所在部门应及时审批，并关闭出省人员入校码。

3. 省外返回必做核酸检测。省外返回人员，必须提供返校

前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。当天往返的，必须在回省后做核

酸检测方为有效。

4. 返省返校必经严格审核。省外返回人员，在返校前需重

新向所在部门申请开通入校码，并提供实时健康码、行程卡及返

校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所在部门未经严格审核，不

得为其开通入校码。

5. 违反防控纪律的必须严肃处理。凡发现有出省不报备、

从疫情中高风险所在城市返杭返校不报告、从省外返回未提供

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擅自入校、对入校码管理不严造成

疫情传播风险、拒绝配合学校防控工作等相关情形的，将视情节

轻重给予相关人员处分。

二、加强外来访客管理

各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外来访客入校申请管理，校保卫处应

严格门岗查验程序，守牢校园防线。重申以下四点：

1. 部门安排专人管理。部门应指定外来访客管理的专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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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人员负责管理访客管理平台，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严禁随意向

校外人员开放访客码。

2. 访客申请须严格审核。各部门应根据访客申请，严格审

核访客的健康码、行程卡等信息，涉及访客在入校前 14 天有省

外行程的，还需审核其入校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。各

部门原则上不得邀请 14 天内有新增本土病例（含无症状感染者）

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人员来校参加会议、活动，对于访客

行程卡显示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（地区带*号），一律不得向

其开放访客码。

3. 代办手续应可追溯。如访客有特殊情况无法完成自主申

报而需部门代办访客码的，访客接待部门应完整收集访客姓名、

单位、来访事由、健康码、行程卡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等信息，

并采取一人一档方式建立工作台账，以备后续可能的疫情追溯。

4. 门岗查验须更严谨。访客入校时，校园门岗应认真查验

每一位访客（含司机、随行人员）的健康码、访客码，并可根据

防疫政策调整，适时查验或抽验访客行程卡，无异常方可准其测

温后入校。门岗在查验中如发现存在部门对访客码审核把关不严

等问题，应及时向校防控办报告。

三、严格管控校园聚集性活动

从 2021 年 11 月 26 日起，除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外，其他

校园内聚集性活动暂缓开展（停办或缓办），或采取线上方式开

展。校园聚集性活动转为疫情常态化管控及审批的时间将根据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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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通知要求另行通知。校内日常工作会议应控制规模和时长，非

必要均应采取线上方式召开。

四、组织做好疫苗加强接种工作

根据省教育厅和钱塘区的部署和安排，学校将于 12 月中旬

在下沙校区集中组织新冠疫苗加强接种工作，参与加强接种的师

生须已完成疫苗接种时间满 6 个月。师生也可根据学校安排，在

教工路校区周边社区医院接种，或自行预约居所地所在社区接

种。各部门应切实做好师生加强接种的组织动员工作，建立准确

的接种人员信息台账，并根据要求及时向校防控办报送相关数

据。

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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